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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之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

人，根据《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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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者中的较长者：（1）自其列入公司股东名册之日起三十六个月；（2）自公司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在上述时期内，上述股东承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在公司截至上市之日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公司股东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星仕

达实业有限公司、中联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承诺：自公

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

司截至上市之日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

企[2009]94 号）的有关规定，经海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转持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批复》

（琼国资函[2009]318 号）批复，海南橡胶的国有股东海南省农垦总公司（后改

制为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中化国际（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发展控股

有限公司将按海南橡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 10%，将各自持

有公司的部分国有股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此外，鉴于中化国际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企业，海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其采用一次性上缴自有资金方式履行转持义务。 

对于上述转持股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继续履行原股东的限售期承

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所有股东均正常履行上述承诺。 

三、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

司股东的相关承诺，2012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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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中，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履行国

有股转持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流通前所

持限售股数量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本次流通后所持

限售股份数量 

 1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2,869,012,024 0 2,869,0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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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甘  亮        张  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